
 1

網路銀行辦理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業務開戶約定暨聲明書網路銀行辦理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業務開戶約定暨聲明書網路銀行辦理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業務開戶約定暨聲明書網路銀行辦理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業務開戶約定暨聲明書    

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部分條文修正修正修正修正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修正條文(FD10503001) 

105.4.20 起適用 
原條文(FD10405001) 說明 

立約定暨聲明書人(以下稱委託人)
茲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稱受託人)之網路銀行服務系統(以
下稱本系統)方式申請辦理信託資

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業務(以下

稱本業務)開戶事宜，同意遵守下列

各條款： 

委託人茲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即受託人)之網路銀行服務系統(下
稱本系統)方式申請辦理信託資金

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業務(以下稱

本業務)開戶事宜，同意遵守下列各

條款： 
 

酌修文字 

一、本業務開戶申請限年滿 20 歲具

完全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

辦理，未成年人及非中華民國

國民應至受託人營業單位臨櫃

辦理開戶事宜。 

一、本開戶申請限年滿 20 歲具完全

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以下

稱委託人)辦理，未成年人及非

中華民國國民應至受託人營業

單位臨櫃辦理開戶事宜。 

酌修文字 

三、委託人同意受託人以「金融機

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

作業基準」之規定，作為委託

人於本系統辦理本業務開戶申

請身分識別與同意總契約書及

本約定暨聲明書條款之依據，

無須另行簽名或蓋章。 

三、委託人同意受託人以「金融機

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

作業基準」所訂之安全規範，

作為委託人於本系統辦理本業

務開戶申請身分識別與同意總

契約書及本約定暨聲明書條款

之依據，無須另行簽名或蓋章。 

酌修文字 

四、委託人於本系統辦理本業務開

戶申請，並於受託人網站公告

之服務時間內完成者，簽約日

為申請當日；逾服務時間者，

簽約日為申請日之次一營業

日，且委託人同意是否逾服務

時間之認定，以本系統完成申

請時間為準。 

四、委託人於本系統辦理本業務開

戶申請，於受託人網站公告之

服務時間內完成者，簽約日為

申請當日；逾服務時間者，簽

約日為申請日次一營業日，且

委託人同意，是否逾服務時間

之認定，以本系統完成申請時

間為準。 

酌修文字 

六、受託人查核確認委託人為受輔

助宣告人或受監護宣告人者，

本業務開戶申請無效；受輔助

人得另由輔助人陪同至受託人

營業單位臨櫃辦理開戶事宜。 

六、受託人查核確認委託人為受輔

助宣告人或受監護宣告人者，

本開戶申請無效，受輔助人得

另由輔助人陪同至受託人營業

單位臨櫃辦理開戶事宜。 

酌修文字 

七、受託人查核確認委託人非為受

輔助宣告人或受監護宣告人

者，本業務開戶申請始生效。

受託人將於寄送開戶生效通知

時，一併交付委託人於本系統

簽訂之總契約書及本約定暨聲

明書電子文件。委託人同意受

託人就該等電子文件之交付，

七、受託人查核確認委託人非為受

輔助宣告人或受監護宣告人

者，本開戶申請始生效。受託

人將於寄送開戶生效通知時，

一併交付委託人於本系統簽訂

之總契約書及本約定暨聲明書

電子文件。委託人同意受託人

就該等電子文件之交付，視同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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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受託人以實體文件交付；

電子郵件通知如未送達，委託

人同意於本系統查詢簽訂之總

契約書及本約定暨聲明書版

本，並由委託人自行下載該版

本總契約書及本約定暨聲明

書，以代交付，並視同受託人

以實體文件交付。 

受託人以實體文件交付；電子

郵件通知如未送達，委託人同

意於本系統查詢簽訂之總契約

書及本約定暨聲明書版本，並

由委託人自行下載該版本總契

約書及本約定暨聲明書，以代

交付，並視同受託人以實體文

件交付。 
八、委託人同意於委託人之開戶申

請生效及完成「投資風險屬性

自我評估作業」後，始得辦理

本業務各項交易及申請。 

八、委託人同意，於委託人之開戶

申請生效及完成「投資風險屬

性自我評估作業」後，委託人

始得辦理本業務各項交易及申

請。 

酌修文字 

九、委託人同意受託人以電子郵件

方式寄送信託資金運用報告書

至委託人於本系統設定之電子

郵件信箱，不另寄送紙本。 

九、委託人同意，受託人以電子郵

件方式寄送信託資金運用報告

書至委託人於本系統設定之電

子郵件信箱，不另寄送紙本。 

酌修標點符號 

十、以本系統辦理本業務開戶，無

需依總契約書約定留存印鑑憑

驗。委託人同意就本業務無法

於本系統辦理之交易及申請項

目時，應親持國民身分證及憑

委託人於受託人銀行部門開立

之任一有效活期性存款帳戶之

原留印鑑樣式至委託人於本開

戶作業選定之「簽約行」臨櫃

辦理交易及申請。委託人以數

位存款帳戶開戶惟於受託人銀

行部門未開立有效活期性存款

帳戶時，委託人同意就本業務

無法於本系統辦理之交易及申

請項目，應由委託人親持國民

身分證及第二身分證明文件，

至委託人於本開戶作業選定之

「簽約行」臨櫃辦理留存信託

印鑑申請。 

十、以本系統辦理本業務開戶，無

需依總契約書約定留存印鑑憑

驗。委託人同意，就本業務無

法於本系統辦理之交易及申請

項目，應由委託人親持國民身

分證及憑委託人於受託人銀行

部門開立之任一有效活期性存

款帳戶之原留印鑑樣式，至委

託人於本開戶作業選定之「簽

約行」臨櫃辦理交易及申請。 

1.因應本行新增得

以數位存款帳戶

辦理線上信託開

戶，增加約定留

存信託印鑑方

式。 
2.酌修文字。 

十一、委託人同意受託人依金融消

費者保護法及其子法相關規

定，得於受託人網站以公告方

式說明及揭露總契約書及本

約定暨聲明書之契約重要內

容及風險。 

十一、委託人同意，受託人依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及其子法相關規

定，得於受託人網站以公告方

式說明及揭露總契約書及本約

定暨聲明書之契約重要內容及

風險。 

酌修標點符號 

 


